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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刊發。  

  

茲載列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三十八次會議決議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Livzon Pharmaceutical Group Inc. * 

公司秘書 

楊亮 

 

 

中國，珠海 

二零二零年四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行董事為唐陽剛先生(總裁)及徐國祥先生(副董事長及副總裁); 

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朱保國先生(董事長)、陶德勝先生(副董事長)及邱慶豐先生; 而本公

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焱軍先生、鄭志華先生、謝耘先生、田秋生先生及黃錦華先生。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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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0-032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于 2020年 4 月 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 4月 2日以

电子邮件形式发送。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0人，实际参会董事 10人。本次会议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等相关规定，

公司编制了《2019 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9 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网站（www.livzon.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申请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佰壹拾亿叁仟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 

同意公司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等附属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玖拾陆亿壹仟玖佰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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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控股附属公司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

抗”）经营业务的资金需要，同意公司在取得健康元出具的《反担保承诺书》（主

要内容为：承诺为本公司在丽珠单抗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35.75%的连带保证责

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后，为丽珠单抗向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共计捌亿壹仟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

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金额人民币 81,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资产（1,116,675.24 万元）的比例约为 7.2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9.11 条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另，根

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

单抗提供担保构成关连交易，审议本议案时，关连董事朱保国先生及邱庆丰先生

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公司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股份发行一般授权事宜的议

案》 

鉴于香港上市规则和现行《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第一百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下列情形不适用类别股东表决的特

别程序：（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每间隔十二个月单独或者同时

发行内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并且拟发行的内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数量各

自不超过该类已发行在外股份的 20%的；（二）公司设立时发行内资股、境外上

市外资股的计划，自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之日起十五个月内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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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公司内资股股东可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

给境外投资人，并在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董事会同意提请在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中以特别决议的方式，授权董事会

在有关期间（定义见下文）分配发行及处理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

决定发行的条款及条件（以下简称“股票发行一般授权”）。董事会行使上述授

权，在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时，公司无需再召集全体股东大会或类别股东会。在

发行内资股时，公司无需再召集类别股东会；如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规之规定，

即使获得股票发行一般授权，仍需召集全体股东大会，则仍需取得全体股东大会

的批准。 

上述股票发行一般授权主要包括： 

1、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在有关期间决定发行及处理公司内资股及/或境

外上市外资股及发行的条款及条件： 

(1)拟发行的股份的类别及数目； 

(2)股票的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3)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时间； 

(4)向现有股东发行的股份的类别及数目；及/或 

(5)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上述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或购股权、转股权。 

2、董事会根据上述第 1项所述授权决定单独或同时发行及处理（不论是否

根据购股权、转股权或以其他方式）的内资股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数量分别不超

过本议案获得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该类公司已发行的内资股或境外上市

外资股数量的 20%。 

3、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作出或授予需要或可能需要于有关期间结束后行

使该等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或购股权、转股权。 

4、就本议案而言，“有关期间”指本议案获得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下列三者最早之日期止的期间： 

（1）公司下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2）本议案经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后 12个月届满之日； 

（3）股东大会通过公司特别决议案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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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份发行和分配的方式、种类及数量，以及公司在

该等股份发行及分配完成时公司股本结构的实际情况相应增加注册资本，并适时

对《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必要的修改，以反映新的股本结构、注册资本。 

6、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情况

下，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发行一般授权所需的一切必要事宜。 

7、为了及时有效地推进公司根据前述规定实施股票发行一般授权，批准及

授权董事会在上述 1-6项述及的事项获得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同时并在上述有

关期间内： 

(1)根据市场时机决定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数量和比

例、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发行起止时间、上市时间、募

集资金用途等； 

(2)聘请必要的专业中介机构并签署相关协议或合同； 

(3)代表公司签署承销协议、保荐协议、上市协议及其他为实施股票发行一

般授权所需之文件； 

(4)根据公司股份发行的方式、种类、数量和股份发行完成时公司股本结构

的实际情况适时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股权登记等有关事宜； 

(5)代表公司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发行、上市相关的审批、登记、备案等手

续； 

(6)决定和支付发行上市费用或申请费用； 

(7)根据公司股份发行的方式、种类、数量和股份发行完成时公司股本结构

的实际情况适时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并安排办理必要的登记备案手续； 

(8)办理其他股票发行一般授权所需的一切必要事宜。 

8、公司董事会仅在该等发行及其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不时修订的），及在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其他相关有权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方可行使权利，公司董

事会亦仅应根据年度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延续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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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A股股份，本次回购的股

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已经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一次 A股类

别股东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为保证回购股份的顺利实

施，根据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约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及相关的 A股类别

股东会及 H股类别股东会批准延续实施。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0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

东会审议通过该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9 个月内。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回购股份方案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6日及 2020 年 3月 2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2020 年第二次 A股类别

股东会及 2020 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定于 2020 年 5月 25日（星期一）采用现场表决以

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2020 年第二次 A股类别

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 2020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 

表决情况：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召开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已

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召开 2020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

东会的通知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livzon.com.cn）。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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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月 9日 

 


